
关于遴选我校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企业的函
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企业：

根据《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2019－2021年度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有关事项的通知》（闽机管函﹝2019﹞446号）精神，我校后勤管理处拟在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企业中遴选数家作为我校公务车辆的定点维修企业。欢迎有意向承修我校公务车辆的各企业来校洽谈，并在2019年11月14日上午10时前递交服务承诺书（格式见附后表格）。递交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车辆科2楼办公室。
联 系 人：吴老师

电    话：0591-22861393，15080461910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9年11月12日
承诺书
	企业距学校旗山校区里程
	
	是否同时为维修和轮胎定点企业
	

	是否具备大巴、中巴维修资格
	
	救援或维修响应时间（以学校旗山校区为例）
	

	工时优惠率
	
	正在服务的闽侯大学城院校
	

	承 诺 事 项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
本企业为确保学校公务用车维修需求，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保证按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投标承诺进行服务。
二、协助配合做好维修流程省公车管理系统的操作录入。
三、积极响应学校公务车辆维修和救援需求。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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